
1

焦作市应急管理局

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简报
第22期

焦作市应急管理局 2022年11月7日

焦作市应急管理局

应对当前疫情影响制定服务企业八项措施

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

会发展大局，做好疫情紧要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，更好统筹

当前经济发展、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，焦作市应急管理部门

服务企业安全生产制定如下措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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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到期证件自动顺延。安全生产许可证（危险化学品、

非煤矿山）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、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

构资质证书有效期在 2022 年 10 月 1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

内到期的，经企业申请、许可部门同意，有效期顺延至 2023

年 1 月 31 日；正在试生产的建设项目，试生产截止日期在

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内的，有效期顺延至

2023 年 1 月 31 日。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

全生产知识和能力考核合格证及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

有效期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内到期的，

有效期自动顺延 6 个月。

二、项目安全审批网上办理。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

等需要办理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手续的，优化报批审核流程，

实施网上快速办理，由企业先行组织核查，疫情结束后再进

行现场核查。

三、实行复工复产安全承诺制。对疫情期间需复工复产

的企业，实行安全承诺制，由企业自行组织检查验收，在落

实安全防范措施的前提下自行复工复产。因违法被责令停工

停产的，不在此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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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“白名单”企业服务指导。加强对辖区“白

名单”企业安全服务指导，组织专家开展点对点网上会诊或

上门服务，协调解决安全生产问题。对因疫情等原因实行封

控管理的“白名单”企业，由应急管理部门视情况选派精干

人员和专家驻企帮扶。特别要加强对涉疫物资生产企业安全

服务指导，对存在问题隐患的保供企业，原则上不采取暂时

停产整顿等行政强制措施，避免发生“一刀切”情况。

五、加强线上巡查分类指导。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、

非煤矿山、尾矿库，利用监测预警平台加大线上巡查频次，

指导监督企业做好线下处置整改。对安全基础较好、安全风

险较小的企业，实行“无事不扰”，年内原则上不再进行现

场检查。对安全管理混乱、近三年来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

业严格执法，严格监管。

六、深入开展服务型执法。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继续

执行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措施。对受疫情影响较

大的企业，被处以罚款但整改较好、确有经济困难的，可以

申请暂缓或分期缴纳，提升安全生产服务型行政执法“温

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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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加强线上教育培训。鉴于在当前疫情形势下培训机

构不能正常开课的情况，督促培训机构开展线上培训；组织

专家和安全监管人员对企业重点岗位和新录用人员进行免

费线上安全培训。

八、开展专家安全指导定制服务。对企业反映的重点难

点问题，以及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企业组织专家开展点对点

网上会诊或上门服务，帮助企业有效防控安全风险。

2022 年 11 月 3 日

送：市营商办、局领导、局各科室及二级机构


